附件2

关于对《通州区露天经营管理规范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规范通州区露天经营活动，激发市场活力，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，保障公共安全、维护市容秩序，根据国家及本市有关安全、稳定、城管、市场监管、交通、信访、接诉即办等法律法规及政策精神，结合通州区实际情况，在深入调研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，区商务局牵头编制修订完成《通州区露天经营管理规范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在充分开展实地调研、梳理现有管理经验的基础上，区商务局组织开展露天经营管理相关单位意见征集工作，广泛吸纳各方合理建议，结合通州区实际情况，对《规范》内容进行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本次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通州区露天经营管理规范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由总则、责任主体、准入条件、办理流程、常态运营和管理、监管与执法、试行与附则等章节构成，共计二十五条。重点内容如下：
一是明确露天经营活动范围。本规范所称“露天经营活动”，是指在通州区行政区域内，利用产业园区、公园、户外广场、空地、滨水廊道、商业设施配套广场或关联户外商业街区等露天场地，开展的以商品零售、餐饮服务、文化展示、休闲体验等为主要内容的经营性、聚集性活动。
二是明确工作机制与责任主体。属地街道（乡镇）是露天经营活动的监管主体，负责制定本区域露天经营活动监管工作方案，建立部门联审机制，明确各职能部门具体职责分工，统筹推进露天经营活动的准入审核、备案登记、日常监管、问题处置及联合执法等工作。各区级行业主管部门、行政执法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为露天经营活动提供政策指导和监管支持。
三是明确活动准入条件。活动场地应权属清晰、无争议且安全可靠，用地性质为合法建设用地；活动开展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，符合噪音、环境卫生等相关要求；场地周边交通布局合理，不影响正常交通秩序；活动主题符合通州区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政策方向，贴合当前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喜好，具有积极社会效应。
四是明确活动办理流程。活动开办方在筹划和筹备阶段，应向属地街道（乡镇）提交活动主题方案，由其对主题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。备案阶段，开办方按照审核意见完善优化后，于活动正式启动前15个工作日，向属地街道（乡镇）提交备案材料。属地街道（乡镇）对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备案；对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，应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内容。通过备案手续的，备案信息应同步共享至区级相关监管部门。
五是明确活动常态运营和管理机制。露天经营活动开办方应动态更新商户名录和示意图，并及时向属地街道（乡镇）备案。其他备案材料，每三个月进行一次总结梳理和优化调整，并报属地街道（乡镇）更新备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是明确活动监管与执法主体。属地街道（乡镇）应建立日常巡查机制，督促露天经营活动开办方落实主体责任。巡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秩序、环境卫生、食品安全、消防安全、治安状况、交通疏导、噪音控制等；应组织执法力量对露天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，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职责权限进行查处。
七是明确本规范适用的范围。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试行期限为三年，最终解释权归通州区人民政府所有。


2

